
農業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
農科園字第1137225679號

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

修正「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費標準」第十四條及第十二條附表三、附

表五、附表七、第十三條之二附表八。

附修正「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費標準」第十四條及第十二條附表

三、附表五、附表七、第十三條之二附表八

部　　長　陳駿季

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費標準第十四條修正條文

第 十四 條　　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

　　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八日修正發布之條文，自一百十四年一月

一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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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附表三修正規定 

 

短期場地維護費收費基準表 

註： 

一、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8:30-21:30，共區分上午、下午、晚上三個時段，上午

08:30-12:30、下午 13:30-17:30、晚上 18:30-21:30。每一時段收費基準如上表。 

二、例假日使用需提前申請。 

三、管理局得視公務需要調整開放場地或開放時間。 

四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予以短期場地維護費七折之優惠。但保證金仍需依上表額

度繳交: 

1、學術單位及園區機構。 

2、機關團體辦理之活動與管理局業務相關，經管理局函復同意協辦者。 

五、農業部及所屬機關(構)不予收取。 

六、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，經管理局查核無損毀場地設施、器材等情事，將無息退還。 

七、短期場地維護費及保證金之繳交，由申請人執管理局所開立繳款聯單至銀行繳

納。 

場所名稱 現場可用設備  
收費基準  

(新臺幣/元)(平常)  

收費基準  

(新臺幣/元)(假日)  

多功能演藝廳 

(300 人) 

五五○○高流敏度單槍投影機、

DVD、布幕、有線麥克風二支、無線

麥克風二支、小蜜蜂二支  

10,000 元/每時段  15,000 元/每時段  

保證金 10,000 元  保證金 15,000 元  

國際會議廳 

(105 人) 

一○五桌上型麥克風、五五○○高

流敏度單槍投影機三台、布幕、翻

譯系統三十組、無線麥克風二支、

小蜜蜂二支  

6,000 元/每時段  10,000 元/每時段  

保證金 6,000 元  保證金 10,000 元  

大型會議廳 

(120 人) 

五五○○高流敏度單槍投影機、布

幕、有線麥克風二支、無線麥克風

二支  

5,000 元/每時段 8,000 元/每時段 

保證金 5,000 元 保證金 8,000 元 

中型會議廳 

(64 人) 

單槍投影機、布幕、有線麥克風二

支、無線麥克風二支  

4,000 元/每時段  6,000 元/每時段  

保證金 4,000 元  保證金 6,000 元  

普通教室 

(36 人) 

單槍投影機、布幕、有線麥克風二

支、無線麥克風二支  

3,000 元/每時段  4,000 元/每時段  

保證金 3,000 元  保證金 4,000 元  

簡報室  

(25 人) 

單槍投影機、布幕、個人式桌上型

麥克風、錄影監控系統網路  

5,000 元/每時段  8,500 元/每時段  

保證金 5,000 元  保證金 8,500 元  

小型會議室(1) 

(37 人) 

單槍投影機、布幕、個人式桌上型麥

克風、無線麥克風二支 

3,000 元/每時段 4,000 元/每時段 

保證金 3,000 元  保證金 4,000 元  

小型會議室(2) 

(20 人) 
單槍投影機、布幕 

2,000 元/每時段 3,000 元/每時段 

保證金 2,000 元  保證金 3,00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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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附表五修正規定 

污水處理設施及下水道系統使用費收費基準表 

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單價（新臺幣/元） 

水量 立方公尺 十˙六元 

化學需氧量（COD） 公斤 二十七˙七元 

懸浮固體（SS） 公斤 三十九˙四元 

單一費率 立方公尺 十八元 

壹、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放污水之計量、依以下規定辦理：  

        以園區供應之水源且於污水排放口設有合格流量計者、按流量計流量計算。否  

    則按用水量百分之八十計算。 

        前項所稱按用水量百分之八十計算之用水量不包括植栽用水量。 

貳、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水質分級、分級費率及計算公式： 

  一、事業用戶之使用費=A(Q)＋B(COD)＋C(SS) 

    (一) A(Q)代表水量(Q)乘單價。 

    (二) B(COD)代表化學需氧量(COD)水質乘水量(Q)乘單價乘分級費率，其中分級費 

        率表如下： 

分級 水質（毫克／每公升） 分級費率 

一 小（等）於二五〇 〇˙九 

二 小（等）於五〇〇大於二五〇 一˙〇 

三 小（等）於六〇〇大於五〇〇 一˙二 

四 小（等）於七〇〇大於六〇〇 一˙四 

五 小（等）於八〇〇大於七〇〇 一˙七 

六 小（等）於九〇〇大於八〇〇 二˙〇 

七 小（等）於一、〇〇〇大於九〇〇 二˙二 

八 小（等）於一、五〇〇大於一、〇〇〇 二˙四 

九 小（等）於二、〇〇〇大於一、五〇〇 二˙七 

十 大於二、〇〇〇 三˙〇 

    （三）C(SS)代表懸浮固體(SS)水質乘水量(Q)乘單價乘分級費率，其中分級費率如 

          下： 

分級 水質（毫克／每公升） 分級費率 

一 小（等）於一五〇 〇˙九 

二 小（等）於三〇〇大於一五〇 一˙〇 

三 小（等）於三六〇大於三〇〇 一˙二 

四 小（等）於四二〇大於三六〇 一˙四 

五 小（等）於四八〇大於四二〇 一˙七 

六 小（等）於五四〇大於四八〇 二˙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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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小（等）於六〇〇大於五四〇 二˙二 

八 小（等）於九〇〇大於六〇〇 二˙四 

九 小（等）於一、二〇〇大於九〇〇 二˙七 

十 大於一、二〇〇 三˙〇 

  （四）化學需氧量、懸浮固體等數值，由管理局派員每月不定期檢驗水質測定  

           一次，收費時以該季水質之算術平均數為準。  

   二、一般用戶之使用費＝D(Q)，代表水量(Q)乘單一費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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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附表七修正規定 

農業科技園區用水費收費基準表 

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單價(新臺幣/元) 

產業用水 立方公尺 七.五元 

民生用水 立方公尺 八元 

軟水 立方公尺 二十元 

海水 立方公尺 一百二十三元 

冷卻水 立方公尺          一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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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條之二附表八修正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場地使用費收費基準表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場地 收費標準 時段 保證金 可容納人數 設備 

國際會議廳 

6,000 元／次 
上、下午 
場次 

6,000 元 

232 人 

投影機、布幕、無線麥克
風、冷氣。 

12,000元／日 全日 12,000 元 

中型會議室 

4,000 元／次 
上、下午 
場次 

4,000 元 

105 人 

投影機、布幕、無線麥克
風、冷氣。 

8,000 元／日 全日 8,000 元 

小型會議室 

3,000 元／次 
上、下午 
場次 

3,000 元 

45 人 

投影機、布幕、桌上型麥
克風、無線麥克風、錄影
監控系統、有線及無線網
路、冷氣。 

6,000 元／日 全日 6,000 元 

備註： 

一、農業部及所屬機關(構)，不予收取。 

二、協助辦理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業務之機關學校，予以五折之優惠。  

三、場地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。但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調整開放場地或場地使

用時間。 

四、場地使用時段，區分為每日上午（九時至十二時）及下午（二時至五時)等二種場次。 

五、場次基數說明如下，但有特殊情形者，主管機關得變更或調整之： 

      1.每場次以三小時為一基數，未滿三小時以三小時計算。 

      2.超出三小時者，如使用時間超過一小時，另加收一場次之場地使用費。 

      3.當日連續使用上、下午二個場次，其間隔時間（下午十二時至二時）仍得使用，不另計費。 

  六、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，經主管機關查核無損毀場地設施、器材等情事，將無息退還。 

  七、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之繳交，由申請人執主管機關所開立繳款聯單至銀行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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